有色金属合金及加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
奖励条例

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和甘肃省对重点实验室管理的有关精神，为鼓励科研人员多出科研成果、发表高水平论文、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，提高学术水平，特制定本奖励办法。
第二条 凡以重点实验室名义（第一作者单位为“有色金属合金及加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”）申请重大项目、发表学术论文、出版专著、科研获奖以及获得国家、省部级荣誉称号的室内外人员，取得的科研成果与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一致，在获得校级各种层次奖励之外，均可获得重点实验室奖励。
第三条 有关论文、出版专著和科研项目和成果获奖中的单位署名中的名称、格式等规定，参见重点实验室文件—《关于规范重点实验室研究成果的单位署名的规定》。

第四条 为了凝聚实验室的研究方向、研究队伍（团队），奖励拨发于每个研究室，由研究室主任统筹发放。

第五条 科研成果获奖奖励
1、作为第一负责单位获国家级科技奖励(含三大奖：自然科学奖、科技进步奖、技术发明奖)：获一等奖每项奖励100000元；获二等奖每项奖励80000元；

2、作为第一负责单位获省部级科技奖励：获一等奖每项奖励20000元。

3、以第二负责单位获得以上奖励，其金额分别按相应级别的1/2进行奖励；以第三负责单位获得以上奖励，其金额分别按相应级别的1/4进行奖励。

第六条 承担重大项目奖励

1、作为第一负责单位承担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（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）项目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、国家重大科技专项、“863”计划项目、“973”计划项目（不含973前期研究专项）和国际科技合作计划，每项奖励20000元。

2、以第二负责单位承担以上项目，每项奖励10000元；以第三负责单位承担以上项目，每项奖励5000元。

第七条 发表学术论文奖励

对于被SCI收录且与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一致的论文，按影响因子排序奖励前十名，每篇奖励5000元。

第八条 出版专著奖励

对获得国家级常设出版基金(科技部国家出版基金和国家基金委出版基金)全额资助出版的专著或编写的教材，每项奖励2000元。
第九条 获得荣誉称号奖励

1、获得“国家杰出青年基金”，奖励50000元；

2、获得“国家基金委创新团队”，奖励100000元；

3、获得“教育部创新团队”，奖励50000元；

4、获得“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”，奖励10000元。
第十条 以上获奖奖金由重点实验室筹集的经费中列支，每年奖励一次。
第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4年1 月 1日起执行

第十二条 本条例解释权归重点实验室。
